各会员企业：
    现将宁波市企业联合会、企业家协会《关于开展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大家根据通知要求填写申报。
关于开展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的通知
为弘扬企业家在新经济形势下推进企业转变经营方向，在依法诚信经营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及构建和谐企业方面发挥了示范和表率作用。经我会研究决定：开展“宁波市优秀企业家”的评选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秀企业家评选内容

1、综合：评选优秀企业家20名。

2、单项：评选企业家新秀奖10名，企业家管理创新奖10名。

二、条件：

（一）优秀企业家评选条件

1、候选人必须是本协会团体会员、及团体（协会）会员的下属企业，所在企业2011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在2亿元以上，或利润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，在本地区或本行业有一定知名度，企业具有快速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。

2、候选人在本企业担任董事长、董事会主席、总裁、总经理（厂长）等主要领导职务5年以上（含5年）（国有大型企业，因干部调动，可含调任前企业任职期）

3、所在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（总资产、所有者权益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上缴税金等）有显著提高。

4、所在企业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，经营业绩突出，主要经济指标位于本地区本行业前列。企业在节能减排、转型升级、循环经济和管理创新等方面有突出成绩。

5、开展和谐企业创建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并有良好公众形象。

6、近三年获得过市级以上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优先。

7、近三年（2009年、2010年、2011年）已评过市级优秀企业家，不再参加本届评选活动。

8、凡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劳动关系、依法纳税、产品质量等方面，评选年度内被执法部门予以处罚并造成区域性重大影响的企业，不得参加当年优秀企业家评选。

（二）企业家新秀奖评选条件

1、候选人必须是本协会团体会员、及团体（协会）会员的下属企业，企业规模在1000—5000万元，2006年后在本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任期3年以上。

2、在任职期企业经济效益显著增长，具有突出业绩（2011年经济指标比基期年有明显增长）。

3、企业在自主创新、转型升级、节能减排等方面有突出成绩和贡献。

4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具有良好形象。

（三）企业家管理创新奖评选条件

1、候选人必须是本协会团体会员、及团体（协会）会员的下属企业，企业规模在2000万元以上，企业重视现代化管理，制订参与企业管理创新工作，并有管理创新成果。

2、企业规章制度健全，并组织实施。

3、通过企业管理、降低管理成本、企业主要技术指标有明显增长。

4、积极开展企业民主管理和文化建设，企业员工有明显幸福感。

5、企业无重大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事故。

6、近二年内获得过省、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者优先。

三、推荐申报（含单项）

1、符合条件的优秀企业家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企联、企协和市属行业协会推荐申报或由企业推荐申报，推荐企业的党组织签字盖章。

2、推荐企业填写“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”，一式二份及电子版一份（推荐表见附件二）。

3、报送候选人业绩书面材料（文字在2000字左右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个人简历，本人所获得的主要成果、奖励、荣誉，主要先进事迹，其中单项奖对照评选条件作侧重介绍），一式二份。

4、候选人需交2寸免冠照1张和5寸彩色工作照2张（照片需高精度数码照片，用光盘或QQ文件报送，用于奖杯制作）。

5、申报时间截至2012年4月15日。

四、评审、表彰

1、协会秘书处根据申报资料初审后，召开优秀企业家评审委员会初评会议，确定候选人名单。评审委员会由协会常务副会长和常务理事、理事、会员代表组成。

2、候选人名在会刊上公示，听取会员单位意见。

3、最终由会长办公会议审议、确定当年优秀企业家和单项奖正式名单。

4、获得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和2012企业家新秀奖、2012企业家管理创新奖称号的企业家在我会举办的2012宁波市企业家活动日表彰、发奖，并在报刊、会刊上榜表彰。

五、其他

1、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2、联系方式

地    址：宁波市海曙区大来街47号亚细亚B座405-407室

邮    编：315000

联 系 人：吴衍峰  56119051

何  民  56119057

宋世钧  56119057

沈晓亚  56119054   QQ：458058751

传    真：56119057   87343630   87367103

电子邮箱：nbqyjxh@126.com
附件：1、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填表说明

      2、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

      3、2012企业家新秀奖候选人推荐表

      4、2012企业家管理创新奖候选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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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填报说明
　　申报第十一届宁波市优秀企业家需填报推荐表，其主要栏目填报说明如下：

　　一、何时任职栏：指候选人在本企业担任正职（董事长或总经理、总裁）的起始时间。

二、近年获得的主要荣誉：指候选人近几年来获得的政府或社会给予的奖励、荣誉等。

三、企业性质栏：填“国有”、“民营”、“外资”。“国有”指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；“民营”指国有和外资之外的企业，一般均视民营企业；“外资”指外商独资及外资控股的企业。
　　四、所属行业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行业分类填写。

　　五、主要指标栏：总资产、所有者权益，利润金额、税金、营业收入均以万元计，集团公司的主要指标按合并会计报表的数据填报。

　　营业收入：为不含增值税收入，包括企业的所有收入；

　　利润总额：当年的利润总额，含企业所得税；

　　总 资 产：当年度末资产总额；

　　所有者权益：当年度末净资产总额（不含少数股东权益）；

　　上缴税金：当年度企业已上缴的所得税和各种流转税之和；

　　新产品销售收入率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；

　　管理创新主要成果：近二年内获得过省、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；
　　科技投入%：企业研发投入额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重；

　　和谐企业创建：是否参与创建和谐企业活动。

六、“基期”是指候选人自担任本企业负责人的年份。

　　七、指标确认：由候选人所在单位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及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。

　　八、所有填报栏目一定要填全。资料要仔细核对，保证内容的准确性，并签字、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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